
國際獅子會 300Ａ2區 函 

       地址：台北市光復北路 68號 10樓  電話：2578-1122 傳真：2577-3101 

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lions300a2.org      E-Mail:Lci300a2@ms22.hinet.net 

   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本區各會 會長、第一副會長、秘書、財務 

副本送：本區歷任總監、區內閣全員、專區主席、分區主席、 

        區獅誼月刊總編輯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(107)義字第 000161號 

速 別：普通件 

主 旨：轉知『國際總會自 2018年 6 月 30日起，於發出 7月 1日 

        及 1月 1日的半年會費帳單後，退會會員將不退還會費。  

說  明：一、本案依據國際獅子會臺灣總會MD300中華民國107年5月9日 

            （107）秘彬字第169 號轉達國際獅子會總會理事政策禁止 

            國際獅子會退還會費，國際理事會最近決定為了遵守理事會 

            政策，有必要執行現有政策；國際理事會已同意終止在發出 

            半年度會費帳單後給予退會會員退款的作法。  

        二、自2018年6月30日起，國際總會於發出7月1日及1月1日的 

            半年會費帳單後，退會會員之會費將不退還。  

        三、因此從美國中部時間2018年6月30日開始，退會會員將不再 

            得到退款。請在每年度6月30日及12月31日之前更新MyLCI 

            中的會員名單，以確保會員資料準確無誤(兩期做會員會籍 

            更新工作；原則上該項工作均由本區負責會籍管理之英文 

            幹事協助各會辦理) 。 

        四、謹此轉知敬請查照。 

 

總 監 林正義 


